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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农农函〔2022〕56 号

关于印发珠海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

工作预案的通知

各区（功能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常态化农机应急作

业服务队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和省、市有关工作部署，推动建立常

态化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机制，保障粮食安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我局制定了《珠海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珠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2 年 1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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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常态化农机应急

作业服务队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和省、市有关工作部署，发挥农业

机械在防灾减灾、救灾复产的支撑作用，推进农机应急作业服务

队建设，保障粮食安全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国家防汛抗旱应

急预案》《科学应对气象灾害确保农业丰收预案》《广东省突发

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应急预案》《广

东省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《农业机械事故处理

办法》《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
二、适用情况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

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突发性水旱风冻等农业重大

自然灾害，农机参与应急处置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。

三、装备应急储备

（一）建立常态化应急机制。各区要坚持“生命至上，人民

至上”原则，在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中，把保

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。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

全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处置工作；各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

门负责做好本辖区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。市、区保持常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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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联动，确保灾情及时上传下达、协同配合有序开展农机救灾工

作。

（二）摸清农机家底。各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所

辖区以乡镇为单位，依托省级“全程机械化+综合农事”服务联

合体+农机合作社/企业+村委会，按照“平时服务，战时应急”

原则，分灾种、分作物、分环节造册登记一批农机作业应急装备。

摸清“耕、种、管、收、烘干、抗旱排涝”等农业生产主要环节

机械化作业应急所需农机装备存量情况，填写《农机防灾救灾应

急作业农机具保有情况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于每年底（12 月 25

日前）完成再次摸查更新，逐级报备应急装备情况，并向社会公

布应急装备相关信息。要强化应急所需农机装备保养和维护，确

保灾情发生时“拉得出、用得上、顶得住”。农机作业应急所需

农机装备应包括拖拉机、插秧机、农用无人机、收割机、谷物烘

干机、移动式谷物烘干机及排灌机等等。

四、成立市级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领导小组

市级成立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市级农

机作业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），组长由市农业农村局分管农机工作

的领导担任；副组长由市农业农业村局种植业管理科、执法监督

科、市农机所负责同志和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分管领导担任；成员

由市农业农业村局相关科室、市农机所和各区农业农村部门有关

人员组成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机所。

市农机作业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任务包括：一是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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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、报送灾情数据和应急作业农机具保有情况，执行省级农机

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的应急处置决定。二是执行省级农机应急工作

领导小组指示，按照“两个坚持，三个转变”防灾减灾救灾理念，

科学有序开展“灾前防、灾中守、灾后抢”工作。三是积极做好

应对农业灾害准备，及时向广大农机手发布灾害预警信息，组织

农机化技术推广技术人员指导农机服务主体、农机大户、农机企

业提前做好农机具维护保养及零配件储备，确保农机配件储备充

足，应急所需农机装备状态良好。与中石油、中石化加强对接，

配合做好应急作业用油保障。四是组建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

队，强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体系建设，定期更新《常态化农机

应急作业服务队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3）。按照“建在平时，用在

战时”的原则，依托“全程机械化+综合农事”服务联合体、农

机合作社、农机生产/经销企业、农机使用一线“土专家”和村

“两委”干部等，建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（以下简称农机应急

服务队）并逐级备案，强化日常培训及应急演练。在应急预案启

动后，协调属地农机作业应急农机具调用及开展农机作业应急服

务工作。

五、应急响应启动

（一）市级应急响应。按照省级农机作业应急工作领导小组

决定或市三防办发布的农业灾害应急工作指示，启动或解除农机

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，以及组织动员、协调、调度农机跨

区参与农机应急作业。组织专家队伍研究提出农机助力复工复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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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导意见，推动灾后复产农机抢修、农机作业等服务。

（二）区级推动。按照省、市农机作业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决

定，启动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。通过电视广播、短信

微信等平台及时向广大农机手发布灾害动态信息和抗灾指引。按

规定及时、准确收集并逐级上报农机具受灾情况，提出农机作业

应急需求。组织动员农机作业应急服务队开展先期应急处置，为

抢收、抢烘、排涝、运输等救灾复产作业提供用油、用电保障。

根据需要组织应急作业服务队跨区支援。做好灾后经验总结，加

强日常防灾救灾农机作业应急演练，提升灾害应急处理能力。

（三）社企行动。各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部门应建立与

所在地农机产销、维修等企业主体直接联系机制，充分发挥农机

产销、维修等企业主体在农机生产、零配件供应和应急抢修等保

障能力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启动后，动员相关企业

积极响应抗灾号召，确保救灾农机装备、配件储备充足。相关企

业应充分彰显社会责任，主动接受农业农村部门应急调度；粮食

加工企业、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应大力支持粮食机械化烘干应急

工作，在能满足烘干需求情况下，不出现拒绝服务、选择性服务、

哄抬服务价格等情况。石油企业优先保障农机作业应急用油供

应。

（四）科学处置。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启动后，

各区应按照不同的灾害特性开展科学处置。主要任务包括：一是

洪涝灾害多发期，要做好温室大棚、农业机电设备、机库、烘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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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等设施设备的防护防水措施。二是旱灾多发期，提前做好水

泵、喷灌机等农机装备和配件储备，以及保障农机用油的供应。

三是台风灾害多发期，组织拖拉机收割机队及时抢收已成熟的农

作物，组织烘干企业、合作社及时抢烘干粮食作物，组织植保机

具及时做好“一喷二防”工作。四是发生农机安全事故时，应按

照《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》和《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要

求，通报公安交通管理和应急管理部门，迅速联合开展现场救援。

六、落实保障措施

（一）人员及资金装备保障。一是各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

门要依托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，不定期组织常备应急所需农机装

备维修保养、技术培训，维持技术人员队伍技能熟练及一定数量

的应急农机装备处于良好状态，确保灾害发生时有机可用、有人

可用。应急预案启动后，能够优先保障受灾地区的农机作业需求。

二是各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自然灾害情况及应急农

机装备维护、人员技术培训日常需要，加强与财政等部门沟通协

作，确保防灾救灾农机应急作业资金保障。

（二）通讯保障。各区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组要向社

会公布联络方式，在发生灾情时，要加强农机受灾信息及农机作

业应急需求通报的频次，做到早预报、早发现、早处置。加强值

班值守，落实专人专岗，保障信息“上情下传、下情上达”。各

区要坚持正面宣传，善于挖掘农机防灾救灾相关生动事迹，形成

典型宣传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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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激励保障。一是个人表扬。由各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

主管部门推荐，对在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处置工作中表现突出

的个人，配合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通报表扬，以及享有其他优待条

款。二是集体表扬。由各区农机主管部门推荐，对防灾救灾工作

中贡献突出的农机服务组织或单位，配合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其

通报表扬，支持其优先加入省农机协会，支持其优先作为相关涉

农项目承担主体，以及享有其他优待条款。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机作业防灾救灾应急工作预案的

通知

2.农机防灾应急作业农机具保有情况表

3.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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